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远航精密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股票之保荐工作总结报告书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江苏

远航精密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航精密”、“公司”）向不特定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履行持续督导职责期限至 2025年 12月 31日。目前，本次发行持续

督导期限已经届满，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北京证券交易所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细则》《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要求，保荐机构出具本保荐工作总结报告书。

一、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承诺

1、保荐总结报告书和证明文件及其相关资料的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

律责任。

2、本保荐机构及本人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对保荐总结报告书相关事项进行

的任何质询和调查。

3、本保荐机构及本人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

理办法》的有关规定采取的监管措施。

二、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名称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东城根上街 95号
主要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 1088号紫竹国际大厦 23楼
法定代表人 冉云

保荐代表人 钱进、耿旭东

联系电话 021-68826021

三、发行人基本情况

发行人名称 江苏远航精密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920914

https://www.bse.cn/products/neeq_listed_companies/general_information.html?companyCode=920914&typename=C&xxfcbj=2


注册资本 9959.80万元

注册地址
宜兴市丁蜀镇洑东村（经营场所 1：宜兴市丁蜀镇洑东村，经营场所

2：宜兴环科园绿园路（南岳村））

主要办公地址 中国宜兴环保科技工业园绿园路

法定代表人 周林峰

实际控制人 周林峰

联系人 徐斐

联系电话 0510-87461678
本次证券发行类型 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

本次证券上市时间 2022年 11月 11日
本次证券上市地点 北京证券交易所

四、保荐工作概述

保荐机构按照《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北京证

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细则》《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规定履行职责。包括：

1、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和北京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

件；

2、督促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等各项制度，以及募

集资金使用、关联交易等重大经营决策的程序和要求等，督促公司建立健全并有

效执行信息披露制度；

3、督促公司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就信息披露是否真实、准确、完整，

对公司经营的影响，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未披露重大风险等内容发表意见；持续关

注公司是否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

4、持续关注公司运作情况，充分了解公司及其业务，通过日常沟通、定期

或不定期回访、查阅资料，关注公司日常经营、证券交易和媒体报道等情况，督

促公司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

5、督促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各项法律法规，并持续关

注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履行相关承诺

情况；

https://www.qcc.com/pl/p31c01869183f4951ad8882f545a8c1a.html


6、做好募集资金使用的督导、核查工作，每年就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

情况进行现场核查，并出具核查报告；

7、中国证监会和北京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或者保荐协议约定的其他职责。

五、履行保荐职责期间发生的重大事项及处理情况

（一）募投项目延期、募投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

公司于 2024年 1月 10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根据募集资金的使募

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募投项目实施现状，将“年产 2,500吨精密镍带材料项目”、

“年产 8.35亿片精密合金冲压件项目”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延长至 2025年 6月 30日。

公司于 2025年 3月 2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延期并

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无息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将

“年产 2,500吨精密镍带材料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变更为公

司全资子公司江苏阿凡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实施地点拟变更为江苏省无锡市宜

兴市环科园绿园路与新岳路交界处西北角，并根据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对上述

募投项目进行延期，将“年产 2,500吨精密镍带材料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长至 2026年 12月 31日。

公司于 2025年 8月 21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再次延期的议案》，将募投项目“年产 8.35亿片精密合金

冲压件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长至 2025年 12月 31日。本次募投项

目再次延期的原因为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年产 8.35亿片精密合金冲压件

项目”建筑工程已全面完工，进入工程结算阶段，车间内部装修也基本完成，基

本具备设备进场安装条件。同时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金泰

科精密科技有限公司前期已使用募集资金采购的相关设备安置于公司原有生产

车间、投入实际生产，以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求。鉴于 2025年以来公司销售业



务持续饱和，为不影响向客户的供货，公司暂未有足够时间将原有已购设备搬迁

至新车间。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年产 8.35亿片精密合金冲压件项目”已投

入使用并转固。

（二）部分募投项目结项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募投项目“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已实施完毕，

公司上述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专户已于 2024年 6月 5日办理完成销户手续。销

户前已将补充流动资金专项账户的余额（含募集资金存放时产生的利息）转入公

司基本户，用于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支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注销后，账户对应的

相关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六、对发行人配合保荐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一）尽职推荐阶段

在保荐机构履行保荐职责期间，发行人能够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向保荐机

构及其他中介机构提供本次发行所需文件、资料和相关信息，并保证所提供文件、

资料及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积极配合保荐机构的尽职核查工作，为保荐机构开展保荐工

作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便利。

（二）持续督导阶段

发行人能够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要求规范运作，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准确地

通报相关信息并提供相关文件，按照要求进行信息披露；对于重要事项，发行人

能够及时通知保荐机构、保荐代表人，同时应保荐机构要求安排相关人员进行交

流，且能够应保荐机构要求及时提供相关文件、资料，保证了保荐机构有关工作

的顺利进行。

七、对证券服务机构相关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在保荐机构履行保荐职责期间，公司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能够勤勉、尽职地

开展相关工作，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时出具相关报告，提供专业、独立的意

见和建议，并积极配合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工作。

八、尚未完结的保荐事项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保荐机构

将继续履行对公司剩余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情况的持续督导责任。

九、中国证监会及北京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发行人不存在其他应向中国证监会、北京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以下无正文）



 


